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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詞解釋

1. 低壓：標準電壓110V、220V或380V。
2. 高壓：標準電壓11.4KV特或22.8KV。
3. 契約容量：契約上得使用之最大用電需量

(15分鐘平均瓩數)。
4.設備容量：用戶於用電場所實際裝置器具設

備之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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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電方式與契約容量

【營業規章第46條】

用電種別
規範

低壓 低壓綜合 高壓

表燈 非3相4線 3相4線

契約容量 ｘ <=99 <=499 >=100

設備容量 <100 >=契約容量 >=契約容量 >=契約容量

電氣技術人員登記 ｘ
契約容量>=50者
初級電氣技術人員

中級電氣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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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情況下應置專任電氣技術人員：

裝有電力設備之工廠、礦場、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受電電壓屬高壓以上

之用電場所，應置專任電氣技術人員或委託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負責維護與

電業供電設備分界點以內一般及緊急電力設備之用電安全：

1. 特高壓受電之用電場所，應置高級電氣技術人員。

2. 高壓受電之用電場所，應置中級電氣技術人員。

3. 低壓受電且契約容量達50瓩以上之工廠、礦場或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
置初級電氣技術人員。

註：95.1.25電業字第0941206651號函示應請用戶檢附相當等級之電氣技術
人員執照憑以供電，即電氣技術人員執照不得高階低用。

三、專任電氣技術人員

【電業法第60條第1款、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第5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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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費計算

低壓 高壓



7

四、電費計算(優惠電價收費辦法-第3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3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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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費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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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費計算(測試期間臨時用電)

放寬學校冷氣設備測試，最高需量計算方式：

1、冷氣測試期間之基本電費，放寬依最高需量按日比例計算。

2、無須按電價表臨時用電電價1.6倍計收。

優惠電價收費辦法第3條：

1、國中小學：每年5、6、9、10月基本電費依約定契約容量計收，其

餘月份基本電費依當月用電最高需量計收。

2、高中（職）：基本電費全年均依約定契約容量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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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費計算(測試期間臨時用電)

經常契約容量

臨時用電
非約定基
本電費

全月測試以外期間最高需量：非約定基本電費

測
試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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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費計算

某公立國小為低壓需量電力非時間電價用戶，經常契約容量80kW，因應班班有

冷氣專案，裝設100台2kW的冷氣，111年2月計費期間為

111.01.14~111.02.18，於111.02.11測試冷氣設備，當日最高需量為200kW，

測試以外日期之最高需量為1kW。

計算範例1

◆ 經常用電基本電費：173.2*1*30/30=173.2元

◆ 臨時用電基本電費：173.2*(200-1)*1/30=1,148.9元

◆ 當期基本電費：173.2元+1,148.9元=1,322.1元。

四、電費計算(測試期間臨時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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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費計算(測試期間臨時用電)

某公立高中為低壓需量電力二段式時間電價用戶，經常契約容量100kW，因應班班有冷氣專案，裝設

100 台2kW 的冷氣，111 年2 月計費期間為111.01.14~111.02.18，於111.02.11 測試冷氣設備，當

日尖峰最高需量為200kW，測試以外日期之尖峰最高需量為120kW。

計算範例2

◆ 高中職學校超約規定：5%以下1倍計收、5-10%按2倍計收、10%以上3倍

◆ 經常基本電費：173.2*100×30/30=17,320 元

◆ 全月用電超約容量：5%以下-5kW、5-10%-5kW、10%以上-10kW

◆ 臨時用電超約容量：10%以上80kW

◆ 全月非約定基本電費：(173.2*5×1+173.2*5*2+173.2*10*3)*30/30=7,794元

◆ 臨時非約定基本電費：(173.2*80*3)×1/30=1,385.6 元

◆ 合計：17,320 元+7,794 元+1,385.6 元=26,499.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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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冷氣的耗電與節能

額定冷氣能力(冷房能力):
依國家標準在一定的溫、溼度條件下，所量測出來
的冷氣能力，也就是該機種的標準能力，是用以選
擇冷氣大小的基準。

額定冷氣消耗電功率(最大耗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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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冷氣的耗電與節能

冷氣消耗電功率—1.用電習慣

2.用電管理 (1)新北市錦和高中 (2)台北市南門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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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冷氣的耗電與節能

• 溫度設定26～28℃為宜。

• 配合電扇使用，舒適又節能。

根據東京電力的實驗：

假設：冷氣設定為26 ℃時的耗電
量為100%

冷氣設定27 ℃並同時使用電扇的
耗電量是91%

冷氣設定28 ℃並同時使用電扇的
耗電量是78%

體感溫度相差不大卻能節省大約
20% 的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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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用電安全

潮濕區域，插座上加裝漏電斷路器， 以防觸電 。

電箱(配電盤)

外接式漏電斷路器

固定型漏電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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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用電安全

1. 避免延長線使用耗電量較大的電器產品。

2. 不可隨意捆綁電線，會導至散熱不易，以免造成電害。

3. 延長線盡量選擇有保險絲安全裝置，當使用容量過載時，即自動切斷電源
開關，避免引發電氣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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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發電量

適用對象

試辦期間

本公司時間電價用戶
(轉直供用戶、臨時用電用戶及僅訂定備用電力用戶不適用。)

110 年 10 月 15 日至 111 年 9 月 30 日
(選用後自下期電費開始生效。)

七.時間電價時間帶調整介紹



19



現行時間帶與試辦時間帶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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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月尖峰時段由10:00~12:00、13:00~17:00挪移至
16:00~22:00。

◼ 6~9月以外月份半尖峰時段由07:30~22:30挪移至
6:00~11:00及14:00~24:00。



電費保護機制

✓ 申請本方案之用戶在試辦
期間之總電費，以「試辦

電價」及「現行電價」兩
者計得之較低者計收。

✓ 參與試辦計畫不會使總電
費增加，貴公司可於無風
險下調整用電型態。

申請參與試辦計畫

按照
現行
電價
時段
計算

試辦計畫結束

按照
試辦
方案
時段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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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電價
計費方式

試辦電價
計費方式

(每月仍按現行方式計收電費) (每月提供明細供參)

按較低者計收(溢收退還)



參與試辦方式之注意事項

22

01

02

03

04

05

需按原計費方式(二段或三段)參與新時間帶試辦方案。

參與試辦期間新舊時間帶之契約容量之合計數需一致。

參與試辦期間如取消時間電價、過戶、終止契約、廢
止用電或暫停全部用電，即視為未參與本方案。

原時間帶與新時間帶之電費差額，俟試辦結束(111年9
月30日)後以總電費差額結算。

試辦結束後即依原適用電價所訂之契約容量計收電費，
如需變更應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合計數為尖峰、半尖峰、週六半尖峰及離峰契約之總和)

(非時間電價用戶需先選用時間電價後才可參加試辦)

※變更現行方案之契約容量時須配合調整試辦方案之契約容量、單獨調整試辦契容以一次為限



申請書填寫範例

23



24

1. 隨再生能源發電增加，時間電價尖峰時段已不再為日間時

段，參與試辦方案除可了解時間帶調整對貴用戶電費支出

造成之影響，亦可在電費保護機制下及早因應。

2. 貴用戶亦可藉由本公司高壓服務入口網站之試算功能，協

助評估是否參與試辦方案。

3. 本試辦方案至111年9月30日結束，屆時本公司將檢討執行

成果，供主管機關決策是否正式調整時間電價尖離峰時段。



-業務處費率組- 25

01計畫性

04空調暫停 03需量競價

02臨時性
◼ 月減8日型
◼ 日減6時型
◼ 日減2時型

◼ 限電回饋型
◼ 緊急通知型

◼ 經濟型
◼ 可靠型
◼ 聯合型

◼ 中央空調
◼ 箱型空調

目 的
透過價格誘因引
導用戶抑低負載，
電業將用戶配合
抑低用電所節省
成本回饋用戶，
使電力使用效率
提升，或舒解短
時間供電緊澀



-業務處費率組- 26

計畫性
減少用電措施

臨時性
減少用電措施

需量競價

啟動
條件

事先約定
日期及時間

電力系統
緊急需要時

視系統需要
及競價結果

通知
方式

申請時即約定抑低
用電時段
不另行通知

依用戶選擇方案
於執行前通知

於抑低用電
前一日或當日通知

回饋
價格

台電訂定 台電訂定 用戶自行報價

事先
約定

臨時
通知

透過
競價



-業務處費率組- 27

月減8日型

日減6時型

日減2時型

6月 7月 8月 9月

星期一~星期五

星期一~星期五 13:00~15:00

自選
8日

13:00~20:00

自選
8日

13:00~20:00

用電期間

自選
8日

自選
8日

13:00~20:0013:00~20:00

13:00~17:00
18:00~20:00

事先約定日期及抑低用電量

削減系統經常性的尖峰負載



28台灣電力公司

1

計畫性減少用電措施
2

空調暫停用電措施
3

需量競價措施現有措施修正

1. 需量競價經濟型執行率未達60%不再給

予電費扣減。

2. 計畫性減少用電措施日減6時型自5月起

可參與，日減2時型調整抑低時段。

3. 空調暫停用電措施修正抑低時段。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措施明細

計畫性

月減8日型
每月選擇抑低用電8日，星期一至星期五（離峰日除外），每
日下午1時至下午8時，每日抑低用電7小時

日減6時型
星期一至星期五（離峰日除外）每日下午1時至5時，下午6時至
8時，每日抑低用電6小時

日減2時型
星期一至星期五（離峰日除外），每日下午3時至5時抑低用電2
小時

彈性夜減型
星期一至星期五（離峰日除外）每日下午6時至8時、下午6時
至9時或下午6時至10時，每日抑低用電2、3或4小時

臨時性

緊急通知型
(111年5月31日終

止)

依系統需要，每次執行抑低2或4小時，用戶可選擇抑低用電前
15分鐘、30分鐘、1小時或2小時接受通知

限電回饋型
(111年5月31日終

止)

於工業用戶限制用電前1日下午4時前通知用戶抑低用電，配
合限電措施執行

約定保證型
依系統需要，每次執行抑低2、3或4小時，用戶可選擇抑低用
電前30分鐘、1小時或2小時接受通知

需量競價 可選擇經濟型、可靠型、聯合型，每次執行抑低2或4小時

空調暫停
用電措施

控制用戶中央空調主機(下午1時至9時)或箱型冷氣壓縮機(下
午4時至8時)之輪流關閉，以節省空調冷氣用電，並給予電費
扣減

緊急應變措施
依系統需要，於抑低用電前至少一小時通知，每次執行連續
2~6小時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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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高中以下學校裝設空調與能源管理系統符合規定者。

抑低方式

每年5、6、9、10月星期一至星期五（離峰日除外）上午8時至下午4

時，視電力系統需要，於15分鐘前由台電自動需量反應平台發送指令

至學校能源管理系統自動執行卸載，每次執行時數1至2小時，每日以1

次為限，每月以8小時為限。

電費扣減
依據學校申請之抑低契約容量及執行率，每月給予每瓩63元基本電費

扣減及每度10元流動電費扣減。

豁免日
配合學校教學特性，本方案另提供豁免日，學校得於前一日下午3時前

至網站將次日登錄為豁免日，豁免日無需配合指令卸載，每月最多4日。

注意事項 本方案實施後，「節電獎勵活動」將同步排除國中小學用戶。

校園空調自動需量反應(111年5月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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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